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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1-074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暨拟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在北京长城

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视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九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九名；全

体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宋黎定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21-076 号《关于调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的公告》） 

与会董事审议并同意根据规定并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将财务性投资总额在募

集资金总额中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从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98,702 万元。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

关联董事宋黎定先生、徐建堂先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孔雪屏女士和吕

宝利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21-077 号《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

订稿）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整，根据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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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编制了《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

关联董事宋黎定先生、徐建堂先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孔雪屏女士和吕

宝利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编制了《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

关联董事宋黎定先生、徐建堂先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孔雪屏女士和吕

宝利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

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21-078

号《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

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 号）以及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

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

规定，鉴于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整，公司就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编制了《中国长城科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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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修订稿）》。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

关联董事宋黎定先生、徐建堂先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孔雪屏女士和吕

宝利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公告 2021-080 号《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取消现有经营范围中“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务（具体以公司登记管理机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并对《公

司章程》进行同步修订。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清理房地产业务相关承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公告 2021-081 号《关于调整清理房地产业务相关承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同意公司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作出

的涉及清理房地产业务相关承诺进行修改。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

关联董事宋黎定先生、徐建堂先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孔雪屏女士和吕

宝利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邱洪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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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任期同第七届董事会。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候选人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公司已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zse.cn）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三个交易日，公示期间，任何

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提供的渠道，就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反馈意见。 

 

八、审议通过《关于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21-082 号《关于放弃参股公司权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 

同意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腾公司”）本次通过公开挂牌程

序引入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新资本

有限公司、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纳远明志信息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达孜县百瑞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山东蓝色云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华叶芯成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珠海紫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 家战略投资者有关事

项。引入战略投资者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6,666.67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74,906.37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由 31.50%被稀释至 28.035%，仍为本公司参

股子公司。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1 票，

关联董事宋黎定先生回避表决，表决通过。 

本议案已在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后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意见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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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 2021-085 号《关于召开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召开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

于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

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调整清理房地产业务相关承诺

的议案》和《关于选举邱洪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邱洪生先生，中国国籍，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研究生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系统工程专业，注册高级风险管理师、高级经济

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全国中小企业管理咨询专家、注册并购交易师、基金从业

资格。现任中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兼任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教授、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大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中电光谷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中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业务总监、部门总经理、项目经理等。专长于企业的财务管理、战略管理

及风险管理，熟悉国内外资本市场的运作和公司治理，具有丰富的企业财务管理、

IPO、收购和兼并、企业整合、风险管理的经验。 

邱洪生先生已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独立董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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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邱洪生先生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2021-076号《关于调整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2021-077号《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2021-078号《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2021-080号《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清理房地产业务相关承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2021-081号《关于调整清理房地产业务相关承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2021-082号《关于放弃参股公司权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2021-085号《关于召开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